
虛擬財產的法律性質與救濟  

線上遊戲帳號與其中之道具或貨幣在法律規範中上屬於「電磁記錄」，若無故取

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而致生損害，則會成立刑法第

359 條。以此不法之基礎，案件受害人能主張民法第 184 條第一項前段請求損害

賠償或依民法第 767 條之前、中段請求加害者返還遭無權佔有之虛寶、解除對該

遊戲帳號的使用支配權利侵害等。然而，亦有判決認為電磁紀錄不得作為財產看

待。綜上，虛擬財產在民法上具有可回復權與損害賠償的理論基礎，玩家因被侵

權可依侵權行為與物上請求權制度求償，但實務上仍受法官之見解所影響。  

  

玩家與遊戲公司之契約責任  

線上遊戲契約屬典型「標準化契約」，遊戲公司單方面制定服務條款。根據《消

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第 12 條，以及經濟部公告之「線上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契約條款必須遵循公平誠信原則，業者不得以契約免

除其法定責任或將消費者權益置於不利地位。例如，經濟部規定遊戲業者不得約

定免除自己於消保法應負之責任、不得單方面變更契約內容或在未通知即終止契

約等。若合約中有規定業者對帳號盜用事件或系統故障無需負擔任何責任，或賦

予業者對條款之最終解釋權，極可能被認定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而被判定無效。對

於所有之電磁紀錄，玩家享有支配權。  

而遊戲公司有責任維持系統安全，若因系統故障或程式漏洞導致玩家權益受損，

業者應根據損害程度負賠償責任（可證明無過失時減輕責任）、若因此致玩家扣

點或無法遊戲，業者應返還費用或提供合理補償。相對地，玩家在契約中也承擔

義務，例如不得將帳號密碼借予第三人，共用帳號或委託他人購買而產生糾紛，

業者可不予協助。總之，雙方契約責任須綜合定型化契約規定，如網路連線遊戲

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與誠信原則來解讀，遊戲公司不能以合約

條款推卸法定義務，玩家則需善盡義務以免自招損害。  

  

損害賠償途徑與策略建議  

針對在遊戲中所受之的損害，玩家可透過多種途徑止損並且求償。第一時間，可

向遊戲公司進行回報，請求該方進行資料確認等程序，有望即時將加害者之侵害

行為影響最小化或者進行回復，如凍結帳戶、取消操作等。再者，若損害已經造

成，可向警察機構報案並且進入司法程序進行求償。可向遊戲公司掉取相關電磁

紀錄，並如上所述，針對加害者提出侵權損賠訴訟。  

  

結論  

綜上所述，線上遊戲帳號與虛擬道具雖非傳統動產，但依現行法制具有可供求償

的法律地位，玩家遭受侵害時可依《民法》第 184 條和 767 條等規定請求賠償或

返還。而遊戲公司與玩家雙方在定型化契約中各有責任義務，彼此必須依據相關

具體規範與誠信原則進行權責劃分。因此，面對遊戲糾紛，玩家不應僅抱怨命運



不佳，而應積極依法律程序尋求補償（如契約解除、侵權賠償或監督主管機關介

入），充份行使法律所賦予的消費者權益。未來可強化遊戲業者對帳號安全的技

術防護與賠償機制，以落實法律對消費者保護的本意。  

  

 


